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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意見如下： 

 

二次創作，又稱再創作、衍生創作，是創作的一種，指使用了已存的文本（包

括文字、圖像、影片、音樂或其他藝術作品等作品），進行延伸的創作。作品

可以是對原文本的伸延，也可以是對之的解構。二次創作並不是把別人的作品

剽竊回來，當成是自己的東西；相反，二次創作是明顯地以某作品、項目或角

色爲基調，再加以發展，它的引用及改變意味是很明顯的。古往今來，二次創

作都是一種常用的創作手法和表達方式。版權商家聲稱他們擁有民事提控權並

不可怕，因爲本港自開埠已來都沒有版權商家把民間二次創作者控告到法庭上

的案例。面對此等狡辯，本人不得不強調客觀事實：沒有控告到法庭上，只是

因爲在高牆壓雞蛋的強弱懸殊對壘下，民間連打官司的本錢都沒有，一收到版

權商家的信件，即使如何不滿，都只有屈服一途，關閉網站的閉站，取消街頭

免費表演的取消！在港府公眾諮詢中，網民的第四方案 UGC 明顯地受到大多數

意見書的支持。如果政府和立法會覺得網民親自起草的方案寫得不妥善，為何

不讓有專業起草知識的立法人仕對草案作出修改？港府沒有理由輕易地擱置這

個有前瞻性、有建設性而又有深遠影響的第四方案，更沒有理由將網民的訴求

置諸道外。 

 

《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已向商家利益嚴重傾斜、漠視文化責任的版權

法變得更兇狠，嚴重限制市民的表達方式，剝削香港市民的創作權利，特別是

進行二次創作的權利。此擧除了不符合新媒體時代趨勢，更令許多創意的應有

表達權利，淪爲大商家透過鉅額買賣才能擁有的特權，有如把言論自由的公有

空間圈地霸佔。我不能接受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創作，而只是斬件式地豁免

某幾類創作如：「戲仿」、「諷刺」、「滑稽」、「模仿」、時事評論及引用

等作品。這做法令不屬此幾類的二次創作作品得不到保障，對創作人並不公

平。政府應尊重和依從民眾的聲音，不然只會迫群眾走上街頭抗衡到底，沒有

半毫子所謂「妥協」的餘地。在此對政府提出的《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

案》內未有加入「個人用戶衍生內容」豁免表示極度遺憾。我反對網絡廿三，

支持「衍生內容」豁免。同時，亦呼籲議員重新審議、仔細審議、補充政府方

案的不足，尤其是加入 UGC 和其他更寬闊、開放、彈性的豁免，保障市民創

作、言論、表達及網絡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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